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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作業計畫 

壹、 考評目的 

為客觀衡量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其「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

畫」（以下稱整合型計畫）執行成效及執行該計畫現況與困境，爰辦理實

地考評。 

貳、 辦理機關 

衛生福利部主辦，得委託協辦。 

參、 考評委員 

由協辦單位提報相關臨床實務管理及衛生行政實務經驗專家名單，報部

同意後，由協辦單位聘任前開專家為考評委員，進行實地考評。 

肆、 實地考評日期 

得於 111年 4月至 8月辦理。 

伍、 受評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稱衛生局）。 

陸、 考評項目及配分 

分為「人員管理」、「業務執行品質」、「計畫經費管理」、「創新及特色業

務管理」等 4個構面，考評項目共計 10項（如附件一），其評分說明（如

附件二），合計為 100分。 

柒、 繳交表件 

一、 受評單位須於 111年 1月 31日前將佐證資料電子表單併同「110年度

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函送至衛生福利部（一式 2

份及電子檔 1份），前開電子檔請另寄至實地考評協辦單位。 

二、 前開文件將置於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與協辦單位網站。 

捌、 考評方式 

一、 由協辦單位於排定實地考評日期後通知受評單位。 

二、 實地考評時間以 3 至 3.5 小時為原則，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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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 

三、 分組評比（依據 110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計畫分組方式） 

第一組：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第二組：新竹縣、彰化縣、雲林縣、屏東縣。 

第三組：基隆市、宜蘭縣、新竹市、苗栗縣、嘉義市、嘉義縣。 

第四組：花蓮縣、臺東縣、南投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四、 實地考評期間，如遇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辦理原則如下： 

(一) 受評單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因天然災害發布停班時，即中止實

地考評作業，改採書面審查或擇期接續實地考評方式完成考評作

業。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依指揮官發布之管制、限制、

禁止或其他防疫措施，適時調整實地考評作業。 

玖、 考評結果 

一、 作為本部補助衛生局辦理 112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經費

額度之參考。 

二、 成績優良者，將於本部相關會議中進行頒獎，以資鼓勵。 

三、 機構對考評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公告後 10天內向主辦機關申請複查，

惟複查結果不提供成績資料。 

四、 如遇同分情形，依「貳、業務執行品質」實地考評構面之得分為第一優

先排序，並依其考評項目排序如下，惟若該考評項目均同分時則併列。 

 （一） 考評項目 2.2、110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指標達成情形。 

 （二） 考評項目 2.3、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成效指標。 

 （三） 考評項目 2.1、110 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書面報告審

查意見待改善項目之改善情形。 

壹拾、 獎勵方式 

本部依據考評結果，各組前 50%予以敘獎，於年終檢討會進行頒獎，以

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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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1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項目及

配分 

實地考評項目 配分 

壹、人員管理 25 

一、 專案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 10 

二、 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量妥適性 5 

三、 專案人力穩定性 5 

四、 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及教育訓練 5 

貳、業務執行品質 50 

一、 110 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書面報告審查

意見待改善項目之改善情形 
10 

二、 110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指標達成情形 30 

三、 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成效指標 10 

參、計畫經費管理 15 

一、 經費執行是否適當 5 

二、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及使用是否適當 10 

肆、創新及特色業務 10 

一、 計畫內容具有特色或創新性 10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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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1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項目、配

分及評分說明 

※評量方式說明： 

以「A、B、C、D、E」五等級，用以評量衛生局達成指標之比例，其相對應

之配分及比例如下表： 

等級 A B C D E 

配分 10分 10 8 6 4 0 

配分 5分 5 4 3 2 0 

配分 3分 3 - 1.8 - 0 

 

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壹、人員管理 25 

1.1 

專案人力編制與

運用情形 

專案人力配置及運用應符合補助計畫規定及業

務需求。 

 

A：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 C，且地方自籌實

際人力編制高於計畫書所訂地方自籌編制比

例 20%（含）以上，且落實進用。 

B：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 C，且地方自籌實

際人力編制高於計畫書所訂地方自籌編制比

例 10%，且落實進用。 

C：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規定 

1. 依據 110年核定之各縣（市）員額分配表，

其中央補助人力落實依前開計畫分配及運

用（關懷訪視人力不得低於核定人數）。 

2.各縣（市）政府應配合編列分擔款所聘任人

力員額。 

3.109年人力如未符合人力規定，於 110年有

合理改善機制且落實執行。 

D：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不符合 C。 

E：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不符合 C，且補助人力

或自籌人力低於計畫所規定之人力比例 10％

（含）以上。 

 

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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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1. 專案人力（含正職、非正職、委外案之人力）

係指整合型計畫人力調查表所列之各項人力

（中央補助含行政工作、精神疾病社區關懷訪

視員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 

2. 自籌人力經費，不含該縣（市）109 及 110 年

度組織編制內進用正式人力經費。 

 

※計分方式： 

1.依據相關書面資料（如工作計畫書之精神及心

理衛生業務人力分配表）與實地訪談是否符合

給分。 

2.縣（市）衛生局應提供人員名冊（含關懷訪視

員、行政人力）、聘用年資、工作內容、服務

區域（含訪員月案量、年案量），並應區分中

央補助款聘用人力及地方自籌款聘用人力。 

3.專案人力計算公式： 

(1) 單一員額之人力在職月數合計>6 個月者，

計算為 1人。 

(2) 若人力在職月數合計≤6 個月之員額，則採

合併計算人月數方式，其計算方式為「人力

在職月數≤6個月之員額之人月數加總/12人

月後以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 

1.2 

專案人力之工作

分配及業務量妥

適性 

1. 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量符合計畫執行

所需，且無兼辦其他單位業務之情形，並應有

分配原則。 

2. 訂有業務工作手冊（含作業流程及交接制度

等），且每年依業務需要討論及定期更新，並

留有紀錄。 

 

A：符合 B且業務工作手冊符合實用性並落實執

行。 

B：符合 C且業務工作手冊內容含非上班時段之

因應及危機處理相關機制與流程。 

C：符合說明 1、2。 

D：未完全符合 C，且部分中央補助之訪視人力

移至行政人力使用。 

E：不符合 C，且部分中央補助之訪視人力移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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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行政人力使用。 

 

註：分配原則可考量關懷訪視人力如何與公衛護

士區分、照護級數、案量、類別、行政區域

等資料。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人

員分配業務量是否適當等情形給分。 

1.3 

專案人力穩定性 

1. 專案人員於過去 3 年，留任 1 年以上者超過

60%以上。 

2. 訂定專案人員具體留任措施（如：合理調整薪

資等機制）。 

 

A：符合 B且於 111年 1月 1日前完成人員聘任

作業（含委辦作業之人力）。 

B：符合 C且情形良好，且有編制專任正職人員。 

C：符合說明 1、2。 

D：未完全符合 C。 

E：不符合 C。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

否符合給分。 

5 

1.4 

提供專案人力之

督導及教育訓練 

例行提供業務督導，並自行辦理或結合各類網絡

資源辦理教育訓練，加強個案管理師及業務人員

之相關專業知能。 

 

A：1.提供專案人力之業務督導每月 4 次且每人

每月均至少參加 2次； 

2.辦理業務相關繼續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2場，

並有相關成效評估。 

B：1.提供專案人力之業務督導每月 2 次且每人

每月均至少參加 1次； 

2.辦理業務相關繼續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2場，

並有相關成效評估。 

C：1.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每月至少 1 次且每人

每月均至少參加 1次； 

2.辦理業務相關繼續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1場，

並有相關成效評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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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D：未完全符合 C。 

E：不符合 C。 

 

註： 

1.業務督導應訂定督導主題、重點、參與對象及

執行時間。 

2.教育訓練應規劃參與對象、時間、內容及執行

方式。 

3.專案人力（含正職、非正職、委外案之人力）

係指整合型計畫人力調查表所列之各項人力

（中央補助含行政工作、精神疾病社區關懷訪

視員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 

4.成效評估可為質性描述，如：滿意度調查、測

驗、自我評估等。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

否符合給分。 

貳、業務執行品質 50 

2.1 

110 年整合型心理

健康工作計畫期

末書面報告審查

意見待改善項目

之改善情形。 

依衛生福利部補助縣（市）衛生局 110年度「整

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指標

一覽表實地瞭解衛生局 110年待改善項目之改善

情形，及其符合項目之實際執行情形是否與期末

成果報告內容一致。 

 

A：1.待改善項目改善情形達 100%或無待改善項

目； 

2.符合 C，且執行情形優良並有完整紀錄。 

B：1.待改善項目改善情形為 80%以上； 

2.符合 C，且執行情形良好並有相關紀錄。 

C：1.待改善項目改善情形為 60%以上； 

2.實地檢視執行情形與期末書面所述執行情

形完全符合；惟如有落差者，可提出合理說

明或相關資料佐證。 

D：1.待改善項目改善情形為 40%以上； 

2.實際執行情形與期末書面所述執行情形未

完全符合，且無法合理說明或提出相關資

料佐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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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E：待改善項目改善情形 39%以下且其實際執行

情形與期末書面所述執行情形完全不符合。 

 

註：本指標所指「待改善項目」係指衛生福利部

補助縣（市）衛生局 110年度「整合型心理

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指標一覽

表中，審核結果非為「符合」之項目或審核

結果為「符合」，但仍有提供改善建議意見

者，亦屬本考評項目查證範圍。 

 

※計分方式：「已改善項目數」除以「待改善總項

目數」，如待改善總項目數為 9，已改善項目數

為 5，則（5/9=0.56）達成率為 56%（四捨五入

至整數位）。 

2.2 

110 年整合型心理

健康工作計畫指

標達成情形 

1. 每季召開 1次會報，且至少 2次由地方政府秘

書長或主任秘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 

2. 召集公衛護理人員與關懷訪視員，邀請專業督

導及核心醫院代表參與個案管理相關會議，及

建立個案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及落實執行。討論

重點應含括： 

(1) 轄區內 3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理。 

(2) 再次被通報個案之處置。 

(3) 個案合併多重議題（如精神疾病、保護案

件、脆弱家庭、替代治療註記或毒品個案管

理）之處置。 

(4) 屆期及逾期未訪個案之處置。 

3. 轄內警察、消防、村（里）長、村（里）幹事、

社政相關人員及非精神科醫師，參與精神疾病

知能、社區危機個案送醫、處置或協調後續安

置之教育訓練。 

(1) 除醫事人員外，每一類人員參加教育訓練

比率應達 35%。 

(2) 辦理轄區非精神科開業醫師，有關精神疾

病照護或轉介教育訓練辦理場次，直轄市

至少 2場，其餘縣市至少 1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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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3) 結合現有志工制度或在地資源，提升精神

疾病知能及協助提供關懷服務。 

4. 每月定期召開外部專家督導之個案管理及分

級相關會議，並鼓勵所轄公衛護理人員、精神

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心衛社工及

督導參與會議，且訂出每月固定開會時間及會

議討論重點項目，建立個案訪視紀錄稽核機制

及落實執行。討論重點應含括： 

(1) 轄區內 3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理。 

(2) 家中主要照顧者 65歲以上、2位以上精神

病人之處置、3 個月內超過 2 次以上護送

就醫個案之處置。 

(3) 屆期及逾期未訪個案之處置。 

(4) 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包含：精神疾病合併自

殺企圖、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案件—兒少

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事件、自殺合併保

護性案等。 

(5) 拒絕接受服務之第 1級與第 2級個案。 

(6) 離開矯正機構個案。 

5. 轄區內醫療機構針對出院病人，於出院後 2星

期內完成出院準備計畫上傳精照系統比率（含

強制住院出院）應達 70%；公衛護理人員或關

訪員於出院準備計畫上傳後 2星期內訪視比率

應達 70%。 

6. 辦理精神病人社區融合活動之鄉鎮區涵蓋率

應達 30%。 

7. 辦理轄區內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緊

急災害應變及災防演練之考核，其年度合格率

應達 100%。 

8. 轄區內當期(108-110 年平均移動)精神追蹤照

護個案自殺粗死亡率較前期(107-109年平均移

動)下降。 

9. 與地檢署、監理所及法院均建立並精進酒癮個

案轉介機制（應含合作機制、轉介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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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等）。 

10. 衛生局辦理專業處遇人員之網癮防治教育訓

練及針對跨科別或跨網絡處遇人員酒癮防治

教育訓練至少辦理場次如下： 

(1) 處遇人員網癮防治教育訓練 1場次。 

(2) 跨科別或跨網絡處遇人員酒癮防治教育

訓練至少辦理 2 場次（離島得至少辦理

1場次）。 

 

【試評項目】 

轄內酒癮治療服務方案執行個案數增加。 

 

註：成效良好係指衛生局能根據歷年執行成果進

行分析並持續精進，且執行品質能維持水平

或能逐年提升。 

 

※計分方式：每項指標配分為 3分，每項指標符

合且達成評分說明得 1.8分，若該項指標執行

成效良好則得 3分，各項指標得分之合計係為

本案考評項目總分。 

2.3 

整合型心理健康

工作計畫成效指

標 

1. 標準化自殺死亡率當期較前期下降。 

2. 當期精神病人出院後一年內自殺死亡率較前

期下降。 

 

A：符合 B且至少有 1項下降 2%（含）。 

B：達成 2項指標。 

C：至少達成 1項指標。 

D：不符合 C。 

E：不符合 C且均上升 10%。 

 

註： 

1.以計算三年移動平均為一期，故當期較前期下

降係指當期（108-110年移動平均）較前期（107-

109年移動平均）下降。 

2.精神病人出院後一年內自殺死亡率： 

分子：當年度轄區自殺死亡之精照系統追蹤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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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懷個案中一年內曾有出院準備計畫者 

分母：前一年度+當年度轄區精神病人出院準備

計畫數（多次出院個案僅取最近一筆） 

 

※計分方式： 

1.標準化自殺死亡率依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提供之

書面資料檢視評分說明達成情形給予評分。 

2.精神病人出院後一年內自殺死亡率依衛生福利

部統計資料確認評分說明達成情形給予評分。 

參、計畫經費管理 15 

3.1 

經費執行是否適

當 

經費執行比率情形。110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

工作計畫」經費為衛生福利部所核定各縣（市）

補助經費及各縣（市）配合款經費。 

 

A：執行率達 90%以上。 

B：執行率達 80%以上。 

C：執行率達 70%以上。 

D：執行率達 60%以上。 

E：執行率未滿 60%。 

 

註： 

1. 執行率計算公式：（當年累計實際執行金額/當

年計畫書分配金額）*100%。 

2. 提供相關書面資料，說明當年度每月份經費分

配款情形，並依訪談佐證結果檢視是否給分。 

 

※計分方式：檢視經費（含補助款及自籌款）使

用比率（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

情形及相關佐證資料給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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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3.2 

地方政府配合款

編列及使用是否

適當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超出計畫自籌比率與使用

情形（含使用內容及分配合理性）。 

 

A：符合 C，且編列超出比率達 30%以上。 

B：符合 C，且編列超出比率達 15%以上。 

C：符合編列比率且經費規劃使用適當。 

D：符合地方政府配合款應編列比率，惟經費規

劃不適當。 

E：不符合地方政府配合款應編列比率且經費規

劃使用不適當。 

 

註： 

1. 依據 111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衛生

福利部最高補助比率及局配合款比率。 

2. 編列比率計算公式：當年地方實際核定金額/

（當年中央核定金額+當年地方實際核定金

額）。 

 

※計分方式：依編列超出計畫經費外比率（四捨

五入至整數位）及訪談使用情形結果給分。 

10 

肆、創新及特色業務 10 

4.1 

計畫內容具有特

色或創新性 

計畫內容具地方特色或自行研提相關創新事項；

各縣（市）衛生局應以定期蒐集資料、質性或量

化分析方式，以瞭解轄區之特色及發現轄區問

題，並提出具地方特色之計畫內容或研提創新事

項，且應有相關執行策略方案、衡量指標，定期

針對計畫內容及創新事項進行成效評估分析與

檢討改善之機制。 

 

A：符合 B且具實質效益。 

B：符合 C且落實執行計畫內容。 

C：計畫內容具特色或創新性。 

D：未完全符合 C。 

E：不符合 C。 

 

※計分方式：委員依據訪談結果及書面資料給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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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11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

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進行程序 時間分配 

會前會 30分鐘 

一、局長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 

10分鐘 

二、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考評團隊 

三、衛生局簡報（說明：計畫執行狀況及未來展望） 20分鐘 

四、實地考評 1 

1. 書面資料審查 

2. 實地訪談 

90-120分鐘 

五、委員整理資料（含陪同人員交換意見）2 40分鐘 

六、綜合討論 

1. 委員講評 

2. 受評衛生局提出說明或意見交換 

20分鐘 

合計（不含會前會） 180-210分鐘 

備註： 

1. 實地考評時，請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備詢，惟以不影響作業正常運作

為原則，訪談人員由委員現場決定。 

2. 委員整理資料時段，受評衛生局相關同仁請迴避。 


